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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5年第七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和相关推荐性国家标准外文版计划（国标委发〔2025〕43号），计划编号：20253769-T-61020241516-T-604，项目名称：《充电电池废料废件》。标准性质：推荐性国家标准；制修订：修订，项目周期：16 个月；主要起草单位：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鲁控环保有限公司。计划应完成时间：2026年412月。
1.2立项目的和意义
1） 法规政策要求
2020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年-2035年）》，提出加快完善动力蓄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和再资源化的循环利用体系。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威胁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修订国标可以进一步严格废料废件处理过程中的环保要求，如对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限值等做出更精准规定，减少环境污染。再者废旧电池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在收集、运输、储存和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因短路、过热等原因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通过修订国标，完善安全标准和操作规范，能够有效降低安全风险，保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2） 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中蕴含着锂、钴、镍等大量有价值的金属和其他可回收材料，具有很高的资源再利用价值。修订国标可以引导企业采用更先进、高效的回收技术和工艺，提高资源回收率，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对原生矿产资源的依赖。
1.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成员所作的工作
本文件起草单位：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安徽鲁控环保有限公司等。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张宇平等。
所做的工作：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张宇平完成了标准相关资料的收集汇总，结合目前国内的实际最新情况，完成了标准草案的讨论稿；广东邦普循环科技有限公司参编人对标准内容进行整改和实际产品的对比；中伟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参编人对标准技术内容及技术指标进行确认，同时，安徽鲁控环保有限公司参编人对标准文本进行规范化格式修改。
1.4 主要工作过程

1.4.1预研阶段
武汉动力2024年2月份正式成立了由研发技术人员、标准研究人员等组成的标准编制工作组，确定了标准起草思路及任务分工，积极组织相关人员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确认了各成员的工作任务和职责，制定了工作计划和进度安排，确定了编制原则。标准编制工作组通过查找、分析相关标准及文献，对充电电废料废件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大量调研，对国内水平进行了充分论证。2024年3月，武汉动力电池再生技术有限公司向重金属分标准化委员会秘书处提交国家标准《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立项申请书。分别于2024年5月、2025年1月接到立项申请书修改意见。
1.4.2标准立项
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2024年在长沙召开标准讨论会，本项目由重金属分标委会秘书处于2024年3月20日进行申报。2025年8月15日计划正式予以下达。为了更好地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工作组成员在标准草案的基础上，于2025年1月底完成了文稿的修订工作。
1.4.3起草阶段
    计划于2025年12月1-4日在厦门召开标准第一次讨论会。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bookmark: OLE_LINK7]1、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写；
标准研究的预期目标：覆盖 “生产 - 使用 - 回收 - 再生再制造”全生命周期，明确各环节技术规范与责任边界。
2、 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的确定依据
（1）范围：本文件规定了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分类、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志、运输和贮存、随行文件、订货单等。
本文件适用于各生产工序、使用过程及流通领域产生的充电电池废料废件。
（2） 术语与定义，按照现阶段充电电池技术发展现状和可预见的新型电池产品技术，增加了充电电池的定义范围。
（3） 充电电池的分类：依据GB/T36576补充了充电电池的分类类别内容
（4） 试验方法的修改：按照最新的标准体系，删除了废止的引用标准号，新增了制定的标准号。
（5） 随行文件的增加：依据最新工艺水平，删除了质量文件的说明。
3、 修订前后技术内容的对比
主要技术内容：
1.增加了充电电池的术语和定义（见3.1）；
2.修改了Ⅰ类和III类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的类别和要求（见表1，2011年版的表1）；
3.修改了试验方法，删除了废止标准GB/T 15555.2、GB/T 15555.9、GB/T 15679.1的引用，增加了GB/T 5124.1、GB/T 20975.3、GB/T 20975.5、GB/T 20975.9、GB/T 20975.12、GB/T 20975.28、GB/T 20975.34的引用（见6.2，2011年版的5.2）；
4.删除了质量证明书内容（见2011版的7.4）；
5.增加了随行文件内容（见8.4）。
3、 试验验证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达到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分析和综述报告
（1） 项目的必要性阐述
1.产业发展需求
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是党中央立足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践行“双碳”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绿色循环经济发展，成为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也是中国资源安全战略的重要保障及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在“碳达峰、碳中和”双碳目标的推动下，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交出了产销两旺的成绩单。自2015年至今，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8年位居全球第一。我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动力电池及相关材料产业的快速发展，大量的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产生，需要更加完善和适配的国标来规范其处理和利用，对于推进整个产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行业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新的回收利用技术、工艺和设备不断涌现，如在废旧电池的拆解、破碎、分选、冶炼等环节，技术指标不断提高。旧国标已无法满足对这些新技术的规范和引导，修订国标可以为新技术的应用和推广提供标准依据，推动产业技术升级。
2.法规政策要求
我国高度重视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基于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的政策、标准及法规体系也在加速完善。2020年11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年-2035年）》，提出加快完善动力蓄电池回收、梯次利用和再资源化的循环利用体系。中国动力电池产业链完整，全球70%的电池产能在中国，产品供应全球。欧盟的《新电池法》实行后，对中国电池产业链将产生巨大的影响。相比而言，海外动力回收体系更为完善且各具优势。由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此前在铅酸电池、消费锂电池等的回收起步较早，建立的回收体系取得了良好效果，形成了由动力电池生产企业承担电池回收主要责任的生产者责任衍生机制，配套政策体系相对完善。一来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中含有大量的重金属和有害物质，如果处理不当，会对土壤、水体和大气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威胁生态平衡和人类健康。修订国标可以进一步严格废料废件处理过程中的环保要求，如对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限值等做出更精准规定，减少环境污染。再者废旧电池存在安全隐患，部分充电电池废料废件在收集、运输、储存和处理过程中，可能会因短路、过热等原因引发火灾、爆炸等安全事故。通过修订国标，完善安全标准和操作规范，能够有效降低安全风险，保障人员生命财产安全。
3.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中蕴含着锂、钴、镍等大量有价值的金属和其他可回收材料，具有很高的资源再利用价值。修订国标可以引导企业采用更先进、高效的回收技术和工艺，提高资源回收率，实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减少对原生矿产资源的依赖。有利于推动充电电池行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从电池生产、使用到废料废件回收、再利用的完整闭环，提高整个行业的资源利用效率和经济效益。
（2） 项目的可行性阐述
1.产业发展情况
随着新能源汽车、3C电子产品以及储能设备等对锂电池的需求不断增长，锂电池废料市场也在迅速扩大。据SNE Research预测，以金属含量为基础计算，预计2025年全球锂电池回收（包括废电池和废料）市场规模为78.6万吨，2030年将达到143.6万吨。我国也是全球铅酸蓄电池生产、消费和出口大国，铅酸电池废料产业规模庞大。2023年我国铅酸蓄电池产量达2.5亿千伏安时左右，产生大量的废旧铅酸电池。此外镍氢电池在电动工具、混合动力汽车等领域有一定应用，虽然近年来锂电池的发展对其市场份额有所冲击，但仍有一定的市场需求，相应地也产生了一定量的镍氢电池废料。
2.技术成熟度
目前对于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主要有两个途径：梯次利用和再生利用。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退役后，一般仍有80%的剩余容量，可降级用于其他场景，实现余能最大化利用。经过几年的探索和发展，目前我国退役动力电池梯次利用已经应用在电力储能系统、通信基站备用电源、低速电动车以及智能路灯等领域。但目前梯次利用主要以示范项目为主，尚未形成规模效益。目前锂电池废料回收技术主要包括湿法冶金、火法冶金和生物冶金等。头部锂电回收企业不断改进回收工艺，使锂的回收率普遍达到90%以上，部分先进企业锂资源回收利用率在90%以上。
对于铅酸电池，采用内化成、无镉化、智能快速固化室、真空合膏、管式电极灌浆挤膏等先进成熟工艺技术对现有铅酸蓄电池生产企业进行升级改造，开展铅酸蓄电池拉网式、冲孔式、连铸连轧式板栅制造工艺技术应用示范。
由于镍氢电池的应用领域相对较窄，其废料回收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目前尚未形成大规模的专业化回收企业和完善的回收体系。
3.已具备的研究基础和条件
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动力电池退役量也在逐年增加，做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工作，对于保护生态环境、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障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实施《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政策，出台了《新能源汽车动力蓄电池梯次利用管理办法》等配套措施，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京津冀等17个地区已开展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试点，深化跨区域合作与产业链协同；发布《国家工业资源综合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设备目录（2021年版）》，推广应用退役电池柔性拆解等先进工艺技术设备，制定发布了一批国家、行业和团体标准。截至2021年12月底，173家有关企业已在全国31个省市区设立回收服务网点10127个，培育的45家梯次和再生利用骨干企业积极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动力电池回收利用体系初步建立。
（3） 试验验证分析
本文件主要为产品要求，不涉及试验验证。
（4） 标准的先进性、创新性、标准实施后预期产生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1先进性、创新性
标准修订通过指标提升、技术引领、体系创新与绿色安全，实现了资源回收效率、技术路线、标准体系与国际协同的全方位跃升，推动产业向高值化循环与零碳转型迈进。
4.2经济效益
再生材料成本较原生材料降低30%~50%，提升产业链竞争力。
4.3社会效益
锂资源保障：每1万吨三元电池可提取约150吨锂、2000 吨镍、300吨钴；若2030年回收锂占比达30%，可减少120万吨锂矿开采，将锂对外依存度由70%降至40%。
“城市矿山” 价值：2025年回收市场规模550亿元，2030年突破1800亿元，形成 “不冒烟的矿山”。
产业链韧性：构建 “生产 - 使用 - 回收 - 再生 - 再制造” 闭环，提升关键材料自给能力，降低供应链风险。
4.4 生态效益
1. 资源回收效率突破性提升
锂回收率：由85% 提升至≥90%，部分企业达96.5%；
电极粉料回收率：新增指标 ≥98%，实现 “吃干榨净”；
镍钴锰回收率：达98%+，部分龙头企业达99.6% ；
综合效益：每处理1万吨废旧电池，可节约矿产开采 60 万吨，相当于新增一座中型锂矿的资源量。
2. 碳减排贡献巨大
梯次利用：较原生材料生产减少 62.94% 碳排放；如比亚迪梯次利用1.8GWh，减排效果相当于种植100万棵树。
再生利用：每回收1吨三元电池减少约 5.2-12 吨 CO₂当量；2023 年规范回收减排180 万吨 CO₂，2025年超 200 万吨，2030 年将达2000万吨。
综合效益：1万吨电池回收的碳减排量约1.5万吨CO₂，相当于新增1000公顷森林。
3. 环境污染全面防治
重金属污染防治：
铅、汞、镉等严格管控，避免土壤污染面积超 300 平方公里 / 年
规范化回收降低周边居民血铅超标率 40%
单颗纽扣电池可污染600 吨水；规范回收阻断重金属进入食物链
4、 与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
目前国际上对于电池废料废件以法规和法案的形式管控，无相应的标准技术内容可对比。
5、 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采用国际国外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此标准以中国国情为基础修订，国际充电电池回收规模分散，还未形成相应标准。
6、 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并与其他同类国家标准、国家J用标准、行业标准无冲突、重叠和不协调之处。
7、 [bookmark: _Toc32100]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暂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bookmark: _Toc15989]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bookmark: _Toc15588]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理由：1.电池废料废件管理属于资源循环利用的技术规范领域，非直接涉及人身健康、安全、环保底线的强制性范畴，更适合推荐性标准定位。2.技术路线多元，难以 “一刀切”。电池类型众多：铅酸、锂离子（三元、磷酸铁锂等）、镍氢等，废料特性差异大，处理方法各不相同。废件来源复杂：既有生产过程中的边角料、残次品，也有消费后废弃电池，处置要求差异明显。回收工艺路线多样：湿法、火法、物理分选等并行发展，推荐性标准可兼容多种技术路径。3.行业发展迅猛，标准需保持弹性。
本标准发布实施之日起，代替GB/T 26932-2011《充电电池废料废件》 
[bookmark: _Toc22451]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充电电池废料废件》编制组
                             2025年11月17日
